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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等学校： 

经各高校申报、组织专家评审，我厅确定 2016 年广西高校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立项课题 144 项。其中，重

点课题 22 项、一般课题 46 项、自筹经费课题 76 项。为了做好

有关立项课题的研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高校和课题负责人要严格按照《广西高等学校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课题管理办法》（桂党高工宣〔2013〕

44 号）的要求，对照课题立项申报书上的承诺，扎扎实实开展

课题研究工作，争取高质量完成研究任务。 

二、除我厅对课题给予经费资助外，有关高校应按一定的比

例为课题提供研究配套经费，并把课题纳入本校纵向科研课题管

理，加强指导和督促。 

三、各立项课题要按计划开展研究工作。届时已完成立项研

究任务的课题，要如实填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研究课题结题报告书》，并附上一套研究成果（专著原件、出版

论文复印件、专家鉴定意见）。我厅将不定期组织检查。  



 

四、我厅将以学校为单位向各高校下达本课题研究经费，由

学校有关部门负责将经费转给课题负责人。课题研究经费从我厅

下拨到桂林理工大学的 2016 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工程

项目经费中划转各高校。为能尽快向各高校下达有关课题经费，

请获得经费资助的高校于2017年1月10日前将本校的科研经费

接收联系人及学校账号信息（含户名、账号、开户银行等）通过

电子邮件形式发到电子邮箱 871249846@qq.com。相关经费将于 3

月 10 日前拨付。桂林理工大学联系人及电话：于鹰，0773—

5897910、3698618，18977331488。 

未尽事宜，请与我厅思政处联系，联系人及电话：张莉，0771

—5815117。 

 

附件：2016 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 

立项表（总表不发各学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16 年 12 月 28 日 

 

 


